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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
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

审核函〔2024〕020010 号 
 

拓尔思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所发

行上市审核机构对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认为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，请对以下

事项予以落实： 

1．2022 年和 2023 年 1-9 月，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

90,726.83 万元和 60,137.55 万元，同比下降 11.81%和 5.57%；

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8,020.32 万元和-56.13 万元，同比

下降 61.39%和 100.78%。发行人 2021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

公司债券的募投项目均存在延期情形，且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

均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。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84,481.67

万元，其中 129,382.20 万元属于资本性支出。 

请发行人结合最近一年一期业绩下滑原因、前次募投项目延

期原因和最新进展、目标客户和订单情况、本次募投项目下游市

场需求、公司竞争优势、前次募投项目和本次募投项目预计新增

折旧摊销占未来收入和利润总额比重等，进一步说明在业绩下滑、

前次募投项目尚未达产情况下，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是否会对未来



2 

 

业绩产生不利影响，并充分披露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2．本次募集资金投向拓天行业大模型研发及 AIGC 应用产业

化项目，拟基于发行人的海量高质量行业数据、行业知识体系等

知识型资产，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构建拓天行业大模型，并实现

生成式 AI（AIGC）在媒体、政务、金融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。 

请发行人全面梳理与生成式 AI 相关的监管政策法规，进一

步说明实施本次募投项目所涉及的数据使用等事项是否符合法律

法规，是否会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并充分提

示相关风险。 

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。 

3．请发行人全面梳理完善重大事项提示中各项内容，突出

重大性，强化风险导向，删除针对性不强、宣传性的表述，并按

重要性进行排序。 

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于五个工作日内提交回复，

回复内容需先以临时公告方式披露。若回复涉及对募集说明书的

修改，请以楷体加粗标明，并在回复内容披露后同步提交募集说

明书（注册稿）及相关文件，同时报送诚信记录核查表，并在收

到《审核中心意见告知函》十个工作日内汇总补充报送与审核问

询回复相关的保荐工作底稿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4 年 3 月 22 日 


